
A 股股票代码：000585            股票简称：东北电气         A 股公告编号：2018-013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保理业务合同的公告 
 

 

 

 

 

继 2018 年 3 月 9 日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发布《关

于全资子公司办理保理业务的公告》后，公司已于 2018年 3 月 20日签订《国内

商业保理合同（无追索权）》，现作以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新东北电气（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简称新锦容公司）为盘活账面资产，及时回收流动资金，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改善现金流状况，拟与汇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无追索

权）》办理上述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为盘活

账面资产，标的公司拟转让的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为人民币（下同）50,418,052.08

元（债权金额为 68,409,135.13 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17,991,083.05 元），保理

融资金额为 4,800 万元，由此预计本次保理融资业务的财务处理结果为亏损 270

万元，准确数据以公司 2018年 3月 31日前披露的经审计 2017 年年度报告为准。 

2018年 3月 9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办理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保理业务相关

事宜，包括相关协议条款的谈判、签订合同及与之配套的协议文书、为该项下合

同及相关协议文书执行所需采取和办理的必要行动及事项，根据项目执行情况采

取符合公司利益的权宜或适宜的行动，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或终止，授权有效期限

十二个月，独立董事据此情况出具了独立意见。 

由于原确定的交易方汇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在谈判具体商业条款进程中进展

不佳且不能完全达成合意，现根据公司管理层与其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具体谈

判条件和保理融资款项回收时间安排的协商结果，公司管理层在事先征求董事意

见同意后，将保理业务合同的签约主体由原来的汇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天

津市华亿富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而其他已经董事会批准的协议条件和授权范围

不发生任何变化。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简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交易对方的名称：天津市华亿富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1号（海丰物流园五号

仓库 1单元-08） 

4、主要办公地点：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1号（海丰物流园

五号仓库 1单元-08） 

5、法定代表人：白云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营业执照注册号：911201163003972576 

8、主营业务：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

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

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李欣、天津市恒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泰鑫盛（天津）商贸有限公

司 

10、天津市华亿富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李欣、天津市恒星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泰鑫盛（天津）商贸有限公司，均属与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概无关联方

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办理本次保理业务涉及的交易标的为新锦容公司与其客户（债务人）订立的

货物销售合同所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属于新锦容公司经营性往来业务尾款，该

等拟转让的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为 50,418,052.08元，保理融资金额为 4,800万元。

本次拟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保理方式：应收账款无追索权的保理方式 

（二）融资金额：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肆仟捌佰万元整（小写：48,000,000



元）。 

（三）融资费率：保理费用以贸易融资本金金额为基数计算，双方约定的保

理费用费率为千分之五。 

（四）保理融资期限：保理融资期限为 2018年 3月 20 日到 6月 30日。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新锦容公司办理保理业务，将缩短其应收账款的回笼时间，提高

资金周转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同时可以减少其应收帐款余额，减少财

务费用支出，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财务处理情况：拟转让的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为 50,418,052.08 元，保理融资

金额为 4,800万元，扣除按照保理融资费率千分之五计算的保理费用 24万元和交

易印花税 4万元，预计本次保理融资业务的财务处理结果为亏损 270万元，准确

数据以公司 2018年 3月 31日前披露的经审计 2017年年度报告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无追索权）》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